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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非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现行的通常方式为发起设立或变更

设立。企业在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过程中及设立之后，通过改

革内部制度和运行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司组织机构和治理基

础，按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的要求及国际通常做法规范运

作；对公司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进行合理调整和

有效组合，形成独立经营和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企业改制

重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企业资产、人员、业务等方方

面面的调整，通常也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处置问题。 根

据1994年12月3日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体改委发布的《股份

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股份公司可以通过出

让、租赁、作价入股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而在实际操作

中，往往是由股份公司的控股股东（通常指集团公司）将合

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出租给股份公司使用，由股份公司和集

团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在《土地使用权租赁

合同》的各项条款中，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为必不可少的内

容。由于股份公司的土地使用权需要相对的稳定性，因此，

在股份公司和集团公司签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中，

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一般规定得较长。 那么，土地使用权租

赁期限应该为多长？ 《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

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或入股的最

高期限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减去原企业以出让方式获取土



地使用权后已使用的年限。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

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定：（一）居住用地七十年；（二

）工业用地五十年；（三）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用地五十年；（四）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五）

综合或者其他用地五十年。 由于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进行改制重组基本上是最近十年的事，按照上述规

定计算，以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减去原企业以出让方式获取

土地使用权后已使用的年限作为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那么

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最少也在三十年以上。而1999年10月1日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四条明确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

过二十年。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

当事人可以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

不得超过二十年。” 显然，《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理

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土地使用权租赁期限和《合

同法》第十三章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的租赁期限有冲突。从

法律效力上讲，《合同法》的效力高于《股份有限公司土地

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我们应该遵守《合同法》的规定。 

翻开经改制重组后上市的公司招股说明书，我们可以发现大

量上市公司的土地租赁期限是超过二十年的。例如： 1、贵

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概要中关于《土地租赁

合同》的叙述为：本公司与盘江煤电集团于1999年10月25日

签定了《土地租赁合同》。合同规定盘江煤电集团以出让的

方式取得面积为906,458.76平方米的48宗生产用土地的土地使

用权，并租给本公司使用，租赁期50年，年租金为3,771,116元



。本公司将在每年的1月31日和7月31日分两次支付土地租赁

费。（刊登于2001年4月5日《上海证券报》） 2、天津中新药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概要在关联交易中提到

：2000年7月6日，经公司授权，公司下属的非法人分支机构

第六中药厂、中药制药厂、乐仁堂制药厂与集团公司签订了

为期五十年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2000年7月5日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央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了为期五十年的《土地

使用权租赁合同》。（刊登于2001年4月30日《上海证券报》

） 租赁是实现经济生活中较为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租赁合

同不是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而是出租人将其财产的使用收益

在一定期限内转让给承租人，因此承租人不可能对租赁物永

久使用，物的使用价值也是有一定期限的，土地的租赁也是

如此。各国的法律一般都对租赁期限的最长时间有所限制，

而我国合同法规定租赁期限最长不能超过二十年。土地使用

权的租赁期限是否适用合同法关于租赁期限的规定，法律界

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

体现的是一种租赁关系，应该由租赁合同调整；另一种观点

认为，土地使用权是一种用益物权，应通过物权法来调整，

合同法有关租赁的规定不适用于土地使用权的租赁。 对于国

有土地使用权的出租问题，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具体规定。

本人认为既然目前我国法律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租问题还

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土地租赁应该适用《合同法》中有关租

赁的规定。实际上20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最高限，如果租赁

合同双方当事人在20年期满时，仍然希望保持租赁关系，可

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并不终止原租赁合同，承租人仍然使

用租赁物，出租人也不提出任何异议。这时法律规定视为原



租赁合同继续有效，但租赁期限为不定期，即双方当事人又

形成了一个不定期租赁的关系，如果一方当事人想解除合同

随时都可以为之，这种情况被称为合同的“法定更新”。二

是双方当事人根据原合同确定的内容再续签一个租赁合同，

如果需要较长的租期，当事人仍然可以再订一个租期为20年

的合同，这种情况被称为“约定更新”。 《合同法》第十三

章第二百一十四条明确规定：“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

超过二十年的，超过部分无效。租赁期间届满，当事人可以

续订租赁合同，但约定的租赁期限自续订之日起不得超过二

十年。” 鉴于上述规定，本人认为在企业改制重组涉及股份

公司和集团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时，有关租赁

期限条款也可以采用约定更新，具体可以这样表述：“股份

公司和集团公司约定土地使用权租赁的总期限为从本协议生

效之日起至该等土地出让年限届满为止。但本次协议的租赁

期限为二十年，二十年期满后，只要该等土地出让年限尚未

届满，双方可以按《合同法》的规定续签租赁合同。” 这样

表述既保持了股份公司土地使用权的稳定性，也给协议双方

一定的灵活性，并且既符合了《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管

理暂行规定》第八条第二款规定，也不违反《合同法》第十

三章第二百一十四条有关租赁期限不得超过二十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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